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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22）

截止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

茂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
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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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137,830 169,060
直接成本 (26,370) (25,188)  

毛利 111,460 143,872

其他收益 4 672 2,836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 (45,810) (57,296)
折舊及攤銷 (19,055) (18,926)
融資成本 5 (1,312) (2,326)  

除所得稅前溢利 6 45,955 68,160
所得稅開支 7 (10,064) (13,222)  

本年度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35,891 54,938  

應佔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6,047 55,093
非控股股東權益 (156) (155)  

35,891 54,938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港仙） 8 2.75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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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12,025 528,915
無形資產 1,846 3,013
投資物業 9,735 10,037
會所會籍 1,350 1,350  

524,956 543,315  

流動資產
存貨 145 15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7,095 6,093
應收關連方 58 8
可收回稅項 3,307 –
現金及銀行結餘 24,422 19,637  

35,027 25,890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36,291 48,518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 21
應付子公司一名非控股股東款項 6,414 6,414
應付關連方 5 –
銀行貸款 121,495 151,097
應付稅項 – 4,309  

164,205 210,359  

流動負債淨值 (129,178) (184,46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95,778 358,84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9,860 8,819  

資產淨值 385,918 350,027  

權益
股本 26,218 26,218
儲備 361,402 325,35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87,620 351,573
非控股股東權益 (1,702) (1,546)  

權益總額 385,918 35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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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a) 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 可收回金額披露

除以下解釋外，採納修訂不會對本集團現在及以往之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該等修訂透過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加入應用指引而澄清抵銷規定，並澄清實體
何時「現時擁有法律上可強制執行權利以抵銷」以及何時總額結算機制被認為等同
於淨額結算。該等修訂已追溯應用。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抵銷安排，故採納該等修
訂對此等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可收回金額披露

該等修訂限制已確認或撥回減值虧損期間內披露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
單位」）的可收回金額的規定，倘減值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已按公平值
減出售成本釐定，則擴大其披露範圍。該等修訂已追溯應用。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表現並不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批准該等財務報表當日，若干新增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已頒佈但尚未
生效。本集團並無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提早採納任何尚未生效
之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公司董事預期，所有餘下公告將於公告生效日期後開始之首個期間在本集團之
會計政策中採用。董事正評估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董事初步預
期該等準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有關預期對本集團會計政策
產生影響之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資料載於下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二零一四年）－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引入財務資產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按業務模式持有而目
的為持有資產以收取合約現金流之債務工具（業務模式測試）以及具產生現金流之
合約條款且僅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利息之債務工具（合約現金流特徵測試），
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倘該實體業務模式之目的為持有及收取合約現金流以及出
售財務資產，則符合合約現金流特徵測試之債務工具乃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
入計量。實體可於初步確認時作出不可撤回之選擇，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計
量並非持作買賣之股本工具。所有其他債務及股本工具乃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



– 5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就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所有財務資產納入新的預期
虧損減值模式（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已產生虧損模式）以及新的一般對沖會
計法規定，以讓實體於財務報表內更好地反映其風險管理活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貫徹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有關財務負債之確認、分類及計
量規定，惟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負債除外，該負債信貸風險變動應佔的
公平值變動金額於其他全面收入確認，除非其會導致或擴大會計錯配。此外，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保留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規定，終止確認財務資產及財務負
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

有關新訂準則設立單一收益確認框架。框架之主要原則為實體應確認收益，以說明
實體按反映交換商品及服務預期所得代價之金額向客戶轉讓所承諾商品或服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取代現有收益確認指引，包括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益、
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約及相關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規定確認收益所應用之五個步驟：

第1步： 識別與客戶所訂立之合約
第2步： 識別合約之履約責任
第3步： 釐定交易價格
第4步： 分配交易價格至各履約責任
第5步： 於履行各履約責任時確認收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包括對與可能改變目前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取之方
式之特定收益相關事宜之特定指引。有關準則亦顯著加強有關收益之定性及定量
披露。

2. 編製基準

(a) 合規聲明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及詮釋（下文統稱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
此外，本綜合財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
定（上市規則）。

(b) 計量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假設本集團將繼續持續經營，而不論本集團於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錄得流動負債淨值129,17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84,469,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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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董事認為，本集團可於來年繼續持續經營乃經考慮以下因素：

(i) 本集團可按銀行融資保證下繼績使用。而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
團有銀行融資合共473,495,000港元內有尚未動用之該等融資約為352,000,000港
元。提取有關融資是按公司要求並通過銀行之一般審批程序。

(ii) 根據貸款合同內償還貸款之協議，銀行貸款104,979,000港元將於一年後還款，
已根據香港詮釋第 5號財務報表呈報－借款人對載有按要求償還條款之有期
貸款之分類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分類為流動負債。經考慮本集團的財
務狀況及該貸款相關之抵押物業及擔保後，董事相信銀行不會即時行使權利
要求即時還款。董事相信此銀行貸款可根據原訂貸款協議的還款日期還款。

根據上文所述，董事信納本集團將有足夠現金資源應付其日後營運資金及其他融
資需求，而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屬適當之舉。因此，該等綜合財務報
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並不包括倘本集團未能繼續持續經營而須作出之任何
調整。倘若本公司未能繼續持續經營，資產將作出調整至可收回之價值，將非流動
資產及負債分類至流動資產及負債及提供任何可能引起之負債。此財務報表未有
反映可能作出調整之後果。

(c) 功能及呈列貨幣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本公司及各集團實體之功能貨幣。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只得一個酒店經營分部。沒有經營分部合計於以上的報告經營分部內。

(a) 地域資料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度，本集團之業務及非流動資產均位於
香港，所有收益亦來自香港。

(b) 主要客戶資料

本集團之客戶群廣泛，而與酒店營運業務之三名客戶（二零一四年：三名）之交易超
過本集團收益10%。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顧客A 15,645 44,211

顧客B 47,325 40,504

顧客C 不適用 25,006

顧客D 39,828 不適用  

102,798 109,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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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及其他收益

營業額，亦為本集團提供服務之收益扣除回扣及折扣。

本集團之營業額及其他收益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酒店業務
－酒店房間銷售 132,211 163,465

－餐飲收入 5,253 5,199

－雜項銷售 366 396  

137,830 169,060  

其他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6 8

其他應付款折讓收益 206 –

應收賬減值撥回 – 19

撥回應計及撥備款項 – 2,809

其他收入 460 –  

672 2,836  

138,502 171,896  

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包括下列各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清還（註） 162 788

－毋須於五年內全數清還（註） 1,142 1,330  

信貸成本總額 1,304 2,118

銀行費用 8 208  

1,312 2,326  

註： 融資成本內的銀行貸款，全部均附有要求償還條款之需按照貸款協議內的日期償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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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所得稅前溢利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提供服務之成本 26,370 25,188
核數師酬金 530 50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586 17,457
投資物業折舊 302 302
無形資產攤銷 1,167 1,16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2 73
壞賬核銷 – 1,11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津貼 48,188 59,673
－退休福利成本 1,056 963  

7. 所得稅開支

(a)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四年：16.5%）之稅率計
算。

於綜合全面損益及其他收益表內之所得稅支出指：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稅項支出 9,020 12,314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3 (10)  

9,023 12,304

遞延稅項
源自及撥回暫時淨差額 1,041 918  

所得稅支出 10,064 13,222  

(b) 本年度利得稅支出與會計溢利對賬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利得稅前溢利 45,955 68,160  

按稅率16.5%（二零一四年：16.5%）計算 7,582 11,246
不獲扣稅之支出之稅務影響 1,917 1,722
不獲徵稅之收入之稅務影響 (1) (1)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3 (10)
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563 265  

所得稅支出 10,064 1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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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 36,047 55,093  

股份數目
每股基本盈利所依據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310,925 1,310,925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均沒有潛在攤薄股份。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5,915 4,829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180 1,264  

7,095 6,093  

(a)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平均信貸期為一星期（二零一四年：一星期）。預期所有貿
易應收款項將於一年內收回。於報告期間結束時之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撥備）之賬齡
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5,915 4,698
31至60日 – 4
90日以上 – 127  

5,915 4,829  

(b) 本集團並無減值之應收款項（扣除撥備）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逾期及無減值 3,535 3,211  

30日內 2,380 1,491
61至90日 – 127  

已逾期但未減值之金額 2,380 1,618  

5,915 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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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散客除外），本集團評估潛在客戶之質素，並為客戶定立信用
額度。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 3,535,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211,000港
元）並未逾期，亦無減值。本集團經考慮應收賬款之還款記錄及財政困難（如有）並進
行內部評估，認為貿易應收款項之信貸質素符合本集團所制定之信貸額度，且並無
發現任何該等貿易應收款項之任何信貸風險。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入賬於
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項餘額2,38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618,000港元）已於二零一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逾期，而本集團並無未就此作出減值虧損撥備。已逾期但無減值之
貿易應收款項屬於本集團保持良好往績記錄之獨立客戶。根據過往經驗，管理層相
信，由於信貸質素並無任何重大變動，且管理層認為該等餘額仍可悉數收回，故毋
須就該等餘額作出任何減值撥備。本集團並未就該等餘額持有任何抵押。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四
年：無）。

業務回顧

業績

本集團本年度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呈列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酒店業務及其他業務 35,891 54,938  

本年度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35,891 54,918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約138,000,000港元，主
要為酒店業務產生之營業額，較去年之營業額約169,000,000港元減少18%。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
36,000,000港元，相比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溢利約55,000,000港元，錄得35%跌幅。

本年度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減少主要由於酒店業務營業額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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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酒店業務產生之營業額

近年酒店業務產生之營業額載列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酒店房間銷售 132,211 163,465 143,660
餐飲收入 5,253 5,199 5,376
雜項銷售 366 396 398   
    
營業額 137,830 169,060 149,434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酒店房間銷售收入產生之營業額較截
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所減少。

營運回顧

酒店業務

本集團經營盛逸酒店。在二零一四年，中國內地經濟保持增長，但增長速度減
慢，致二零一四年四月至十二月平均房價下跌。集團透過密切監察市況和迅速
作出價格調整，迎接每一項挑戰。

前景

展望未來，鑑於全球金融市場尚不明朗，預料各種外圍因素將為經營者帶來一
定的壓力，美國於二零一五年下半年開始潛在加息可能，再加上中國內地經濟
增長持續放緩，均會於今年對酒店市場的營商環境帶來不少挑戰。儘管如此，
集團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有信心面對各項挑戰。集團的經常性業務將可持續
為我們帶來穩定收入，加上集團的財務狀況穩健，希望為股東帶來理想的增長
和可持續的回報。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料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現金流量主要透過酒店營運產生。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之借貸總額約121,0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則
約為151,000,000港元。本集團之借貸總額減少是由於已償還部份貸款所致。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24,000,000港元，而去年之現
金及銀行結餘約為 20,0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
淨值約為386,000,000港元，去年則約為35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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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比率（以借貸總額相對權益總額
之百分比形式表示）約為31%，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43%。本集團之
淨資本負債比率（以借貸淨額即借貸總額減現金及銀行結餘）相對權益總額之
百分比形成表示）約為25%，去年則約為38%。

在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銀行貸款總額中，約 17,000,000港元於
一年內到期，約105,000,000港元於一年後到期（須受按要求償還條款規限）。借貸
總額以港元計值，並按浮動利率計息。

上述銀行貸款乃以酒店物業、本公司提供之公司擔保以及本公司董事及其關
連公司提供之擔保作為抵押。

庫務政策

本集團之營運資金一般來自內部資產及信貸融資。銀行存款以港元計值。

權益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權益總額約386,000,000港元，而去年則約
為350,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總額約388,000,000港元，而去年則約為352,000,000港元。有關增長主要是由於本
年度所產生溢利所致。

僱員資料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有共125名（二零一四年：120名）僱員。薪
酬方案大致上參考市場條款，視乎個別僱員資歷釐定。至於董事薪酬，則以可
資比較之市場數據作為參考而決定。本公司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及行政人員
概無參與決定其個人薪酬。本集團之薪酬政策通常定期作出檢討。本集團參加
退休金計劃，受惠對象包括本集團全體合資格僱員。

或然負債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本公司已就向其附屬公司授出之銀行融資與一家銀行簽訂
總值473,495,000港元（二零一四年：498,097,000港元）之金融擔保。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該等附屬公司已動用約121,495,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51,097,000
港元）。本公司董事認為，有關債務將不會令帶來經濟利益之資源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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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金融擔保之公平價值並不重大。由於不能可靠計量公平價值其交易價格
零，本公司並無確認該等擔保之任何遞延收入。本公司沒有於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確認任何撥備因為董事考慮擔保持有人要求還款的機會渺小。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於回顧年度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企業管治守
則之守則條文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董事總經理之角色應分
開及不應由同一人擔任。倫耀基先生為董事會主席兼本公司董事總經理。董事
會認為儘管該項架構偏離守則第A.2.1條，基於倫耀基先生作為董事總經理時
就本集團日常業務營運行使充分授權，而在作為董事會主席時則負責董事會
的有效運作，故不會影響本集團的有效運作。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均於倫耀基
先生的領導及經驗中獲益。

根據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7條規定主席須至少每年與獨立非執
行董事舉行沒有執行董事出席的會議。儘管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主席並無與獨立非執行董事舉行會議，惟彼授權公司秘書收集獨立非執
行董事可能存有之任何關注點及╱或問題並向彼匯報，以便於適當時候安排召
開跟進會議（如有必要）。

根據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2條，每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
事）均應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然而，根據公司細則，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毋
須輪值告退，於釐定退任董事人數時，彼等亦不在考慮之列。是項規定構成偏
離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2條。為遵守守則條文第A.4.2條之規定，本公
司主席及董事總經理自願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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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
作為與其他董事擁有同等地位的董事會成員，應定期出席董事會及其同時出
任委員會成員的委員會的會議並積極參與會務，以其技能、專業知識及不同的
背景及資格作出貢獻。他們並應出席股東大會，對公司股東的意見有公正的了
解。林耀鵬先生及吳鴻瑞先生為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而彼等因處理其他
事務而無法出席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
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之操守守則。經向
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整個年度內已遵守標準守則
所載規定標準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審核委員會

為符合上市規則，以書面列明具體職權範圍之審核委員會已於一九九九年三
月成立，由三名成員組成，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
謝烱全博士、吳鴻瑞先生及林耀鵬先生所組成。審核委員會主席由林耀鵬先生
擔任。董事會認為，各審核委員會委員均具有廣泛之商業經驗，而審核委員會
內具備組合得宜之營運、會計及財務管理方面之人才。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刊發業績公佈及年報

業績公佈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頁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頁
www.mexanhk.com「公佈」一欄。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將
於適當時侯寄發予股東及於上述網頁登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本年度內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
年度內概無買賣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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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疇

本集團之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就本初步公告所載有
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
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其相關附註內之數字，與載列於本集團本年度之經審計
綜合財務報表內之數字核對一致。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
方面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
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進行之核證工作，故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
務所有限公司並無對本初步公告作出任何保證。

承董事會命
茂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倫耀基

香港，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倫耀基先生（主席）、孫翠芬女士及吳子浩先生，而
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謝烱全博士、吳鴻瑞先生及林耀鵬先生。


